中國生產力中心承辦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5年度「推動餐飲服務業優質成長暨國際推廣計畫-美食展場規劃與硬體設置計畫」委外案(案號：1151000078)
計畫構想書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依據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5年度推動餐飲服務業優質成長暨國際推廣計畫」項下協助辦理「經濟部商業發展署2026台灣美食展」工作項目，配合本期計畫推動規劃辦理餐飲行銷推廣，以期促進更多優質餐飲品牌曝光並吸引國內民眾到店消費。
（二）計畫目標
    為協助國內餐飲業者深耕臺灣美食，以透過活動推廣辦理及實際行銷美食文化相關展售，透過展售行銷餐飲品牌推廣，與國內消費者進行互動，期待達到民眾參與並進一步認識更多餐飲美食品牌。長期則在累積消費者的對國內餐飲美食品牌認知及信賴感,共同參與美食年度盛會。

二、計畫項目及說明：

（一）展館主題：2026年台灣美食展-臺灣好食館
（二）活動時間：115年7月31日(五)至8月3日(一) 10:00~18:00
（三）施工期間：進場時間：115年7月29日08:00進場，退場時間：8月3日19:00後開始退場24:00撤除攤位、清理現場完成

（四）活動地點：台北世貿中心一館舉行

三、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一）臺灣美食展之特色、表現方式及其創意、對目標觀眾的吸引力
（佔全案權重為40%）     

（二）對於該活動之執行規劃、人力安排及相關進退場、水電（串接大會供應商，該部份使用費用，將另外依實際使用付費）、活動等配合執行，及提供器材之品質水準維持等。（佔全案權重為20%）

（三）本案可執行性與廠商執行能力評估（佔全案權重為20%）

      （四）製作時程及經費配置之合理性加值服務（佔全案權重為20%）

規劃展場設計、規劃與硬體設置及執行相關布展、設備架設測試、展出、維護及復原、結案、檔案移交作業。
四、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1.活動成果報告：活動成果報告（含活動照片資料等文字檔、PDF檔及JPG檔）應交由本部辦理結案並留存，所附圖檔須達300dpi以上，紙本5份、電子檔2份（以光碟儲存）。

　　    2.隨時配合協助本中心辦理主辦單位及本計畫之其他臨時交辦相關事項。

        3.得標廠商須依時提列工作進度報表：期中(末)報告，並配合本計畫審查及委員會議資料提供，必要時得協助出席相關會議及說明；本案結案時，上述所列之工作內容項目，為執行本計畫至少必須完成之工作，惟廠商於研提計畫書時得為執行創意及新增其他工作項目之規劃，以增加計畫整體效益。
4.展場設計、規劃與硬體設置及能確實執行等。
五、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1.籌備規劃項目：

(1) 活動架構：本活動以台灣美食展-臺灣好食館為主題，並搭配展覽聯合辦理，廠商應依展示產品資料規劃與主題配合之展示方式與視覺、布置設計，請依展示產品之特色進行展區劃分，並將展品融和情境呈現，以讓民眾能樂於購買美食、融入情境與容易暸解與對展示有完整認知。
(2) 成立工作團隊：團隊成員應於得標後成立，並應包括專業策展團隊及展覽區、活動場地相關工程及維持，各分組負責（至少各1人）進行整體規劃與細部執行。工作團隊需配合本中心成立相關活動及展示處理協調小組，負責對應工作，同時配合展覽，需要安排技術人員及協助展覽臨時人員。
2.活動規劃與空間布展項目

（1）全區為主題式展售空間施作展示原則：以台灣美食--臺灣好食主題，規劃整體展售區；展售需含店招、系統展櫃(附鎖)、桌椅、插座、網路等。因有部分食品廠商，需提供適當冷藏設備24小時不斷電。展覽動線與各區展示物件間作最大的融合，於兩入口處門面造型與每一主題區設置說明表板規劃、中央立食區須系統台、各家輸出牌排布等。另於展區內展示年度入圍之優質產品，以突顯臺灣美食特色。

（2）舞台區：舞台施作輸出及規畫作為開幕儀式與活動期間使用，音響燈光配備，以及現場播放合法版權使用音樂控制人員。於舞台紅龍保持動線，現場規劃儲藏室須附鎖，配合本區開幕相關配套如啟動、合影、販售商品陳設等。
（3）主軸展現：以創意、互動、實境，大眾能了解體會方式規劃設計，展現一致性場域結合。同時展覽依美食類別，分4種類型規劃，分別為經典美饌、臺灣好味、沁心飲品及好食伴手禮。
（4）現域服務：於規劃至少兩處設置本展覽主軸展現，另設置本館服務台，以作為活動接待及參觀諮詢服務使用。並在現場安排工讀生以導覽、清潔、大會接待，服務相關配合事宜。
  （5）現域服務：規劃整體大會動線人行區及安全滅火器等，處理相關配線及周邊維護、清潔衛生，公共空間標示及指引，並準備相關官巡視、活動區隔等設備。
　（6）現場提供環保重複使用的餐具：回收清洗服務及物流配送，廠商提供環保更便利的方式使用到重複環保的餐具，並且使用完畢之後由統一回收當天派車及清洗，確保品質管控。一次性餐具帶來大量的垃圾問題因此從環境永續及循環經濟的角度，一次性的餐具勢必要想辦法減少使用。
3.設計規格：依據展場設計裝潢內容為範圍，再根據下列基本規範，除提供展場主概念設計圖、視覺透視圖、視覺立面圖、規格明細及報價等，以作為本案評選之依據：

（1）主結構項目：全區為主題式展售空間施作，包含相關佈展工程與美工工程。

（2）活動視覺與相關製作物

A.視覺設計：配合展覽主軸，設計本次活動視覺，並應用於展場門面、相關必之標示、指引。

B.設計與圖稿細節呈現：依展場各區規劃之施作與相關輸出製作物，必須進行細節敘述。

D.動線導引規劃設計及施作：依活動場地設計製作明顯之動線引導（視空間使用可為導覽系統）與展示大型看板輸出，設計、尺寸、材質及樣式由得標廠商提出建議，經本中心同意後製作、設（布）置、配送，並能營造具質感與容易理解參閱及歡樂氛圍之成果展示。

3.設備項目：本展須包括以下相關軟、硬體項目，茲列如下： 

(1)硬體項目：(施作項目)
	項次
	項目
	數量

	1
	舞台、攤位、立食、儲存、服務區
	1式

	2
	美工工程(大圖輸出、展位說明看板、舞台及相關包括、指引等)
	1式

	3
	電力工程(配線工程、全區崁燈、全區插座)
	1式

	4
	視訊工程(舞台螢幕播放設備視規劃獨立報價、燈光音響播放設備)
	1式


註：需協助參展業者之生財器具之租賃協助。
    (2)軟體項目：配合影片匯集及播放處理。(如果有採用舞台螢幕播放時處理)
(3)現場人力:活動期間需要專人協助舞台活動1名、會場協助及問題排除1名,首日工讀生16位(平日15位假日17位)
4.相關施工項目：除完備下列項目外，並提供工程施工圖及電源配置圖：

（1）地面工程項目：舞台地毯，並依展場主題選擇合宜色系搭配之。

（2）電力工程項目：全場設置照明崁燈、插座、牽線耗材等，及針對展出效果可設置合宜之照明設備。

（3）場地清潔及使用後復原，需負責工程垃圾處理，以及進場地坪基本保謢膜等。

（4）技術維運人力支付。


（5）活動設備：燈光、展覽照明、展示台、滅火器等租借設置。

（6）現場特殊或臨時之配合及架設（指引、導引地毯、桌椅等）支應。


（7）參展業者相關水電、輸出內容、品項、價目、器材租借等相關事項確認及進退場協助事宜。
5.整體活動執行項目及應注意事項

（1）相關費用支應：1式，包括運費、本計畫之相關工作人員差旅費，以及下列相關費用：

A.支應執行展覽與進退場所需各項費用：包含水電（含部份場地需使用發電機）、清潔（製作物之垃圾處理、展前清潔）、全程工程材料進場搬運費用、消防、廣播及大會舞台活動區、主展區、互動體驗之施作、粉刷（相關佈展物件需以預作式處理，現場僅可作組合及修補之施作）、燈具租用、配管及規費等項目；場地使必須用本中心指定地點。

B.支應活動公共費用：包括公共意外險、活動技術人員、現場服務協助人員等。

C.增加費用：原則不得增加費用，若有特殊狀況需臨時及調整或增添之工作、設備而產生之經費，需自行吸收，除非有變更展出物件或面積增加10%以上之實，需事先提示及經主辦人員確認方可提出，主辦單位將依採購程序規定處理。

D.若表列展品或提簽訂執行規劃有未執行或使用之情事，依其占比扣除費用。

（2）財會作業：辦理相關財務、會計、發票收據作業。1式。

（3）人員配置活動期間現場應配置各式工作人員(包含電力、設備維護、清潔等)，且需協助參展廠商進場現場支援與服務、互動設備技術維護及操作人員，各類服務技術維護及操作計名單與人數需提報本中心同意後執行。

（4）消防管理：廠商應辦理活動期間參觀民眾的安全維護與保險事宜，並加強展覽（品）安全措施，活動之整體相關保險事宜及活動整體相關消防事宜配合（依現地合宜處理）。

（5）專案報告及協調會議：配合推動小組及工作小組會議，得標廠商得依實際狀況進行專案報告，需製作執行狀況簡報。於展覽活動展開前，得標廠商得依時程召開相關協調遘通會議。

（6）其他：以上活動規劃與內容僅為本中心研擬提案，廠商應可在場地、時間、名館面積 分佈下，依自行之現地調查、參考活動理念及經費額度等條件，另再研提符合計畫目的之最佳創意構想及規劃。
六、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1,800,000元整(含稅)。
（二）本計畫經費採總包價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起至民國115年9月30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七）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１、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２、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處規定之格式，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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